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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推动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管理工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涉假纠纷举证机制，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人民币信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关于加强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的通知》（银货金〔2013〕161号）要求，特制订本检查工作实施细则。
一、建立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机制
（一）成立检查小组，明确检查职责。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建立冠字号码检查工作机制，成立由主管行领导任组长、货币金银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业务人员组成的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指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货币金银部门，负责检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各行要根据辖内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实际情况，依照文件要求，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职责，确保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认真做好自查，确保工作成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与人民银行积极配合，做好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自查工作。自查工作应从制度落实、机具性能、业务处理、操作流程、内控管理等方面，对冠字号码记录、查询、举证机制进行全面梳理，对发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分类梳理，分析原因、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根据自查情况撰写自查报告，并将自查报告报当地人民银行。
（三）定期开展检查，建立通报机制。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要建立辖内冠字号码工作检查报告及通报机制，每年至少组织1次对辖内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的全面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在辖内金融机构进行通报，于当年12月20日前，将本年度检查情况及金融机构整改情况报送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将对各市、州中心支行和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四）严格依法行政，认真督促整改。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依据依法行政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冠字号码查询现场检查工作，并通过检查意见书的形式向被检查金融机构如实告知检查情况，对于检查中发现有重大业务风险、违规行为的金融机构，应及时约谈其职能部门负责人。金融机构应依据人民银行出具的检查意见书，对问题、风险、违规行为切实加以整改，并在规定时限内形成整改报告，上报当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将检查整改情况汇总整理后报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备案。
二、冠字号码查询及期限要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误付假币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办发〔2013〕14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要求兰州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付出现金实现冠字号码可追溯的时间不迟于2013年底，各市、州不迟于2014年6月30日，县级及以下地区不迟于2014年12月31日。在规定的时间要求内实现取款机、存取款一体机及柜台渠道记录的冠字号码集中到地市分行或省分行统一管理。2014年人民银行将对实现冠字号码查询的取款机和存取款一体机统一粘贴标识。
三、检查对象及业务范围
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将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误付假币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额清分和冠字号码查询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解决涉假纠纷工作指引（试行）》以及本检查方案为依据，对全省开展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检查对象，以取款机、存取款一体机和柜台收支渠道为检查范围，对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开展检查。
四、检查内容及工作方法
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检查主要针对我省金融机构冠字号码信息存储环节、冠字号码信息检索环节和涉假查询处置环节开展检查。检查方法分为正查法和倒查法，正查法侧重检查金融机构开展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的过程，主要检查相关业务制度、机具性能、处理流程等要素；倒查法侧重检查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的结果，主要检查金融机构是否能够检索（包括精确检索和模糊检索）各个渠道收付现金的冠字号码信息。
具体检查方法要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关于加强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的通知》（银货金〔2013〕161号）附件《银行业金融机构冠字号码查询检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规定执行。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工作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联系。

